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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宣传服务合同书

2022年



合  同

甲方:常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      合同编号:⒛⒛22010

乙方: 常州广播电视台         签订地点:飞龙东路 116号

采购代理机构:江苏中冠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合同时间:⒛22~年 8~月 18日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

法规的规定,甲 乙双方按照江苏中冠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的采购结果 (采购编号:      弓
1

ZⅡ∞ ⒛ 10)签 订 本 合 同 。                              卜

第一条 项 目概况

1.项 目名称 :全媒体宣传服务

2.服务范围:全媒体宣传服务 ,拟在公益报道的基础上,在当地媒体重点栏      姻

目中加大主题策划及宣传报道 ,展示城市排水在重点工程、智慧排水、生态治理、

知识科普、团队建设等各方面工作。                         ″

4.服务期限:自 合同签订之 日起 1年。服务期满后 ,经双方同意可续签一年。       甘

第二条 服务内容                               鲮

料申;∶   ∶∶∶i∶皙:∶I;扌:』帚髂 鲞 趱鞋f甚鲞 Ι甘
排水、生态治理、知识科普、团队建设等各方面工作,双周一期,共 26期 。        哂

2、 主要公众号图文综述特稿 l条 ,介绍常州排水多项工作全国领先实践经

验 ;

3、 主要视频号短视频一条制作发布 (3分钟以内);

4、 积极向央视、央广、省卫视、省电台推送特色亮点工作,展示常州排水

风采。

第三条 合同文件组成

合同文件应能互相解释,互为说明,其组成如下 :

1.本合同 ;

2.成交通知书 ;

3.采购文件及相关说明 ;

4.乙方中标的响应文件 ;

5.乙方在招投标过程中所作的其它承诺、声明、书面澄清等。



当合同文件出现含糊不清或不相一致,按 以上优先顺序进行解释。

第四条 履约保证金

无

第五条 合同价格与支付

1.合同价格

1.1本合同总价款为 3465OO元 (大写叁拾肆万陆仟伍佰元整,含税 )。        J

1.2本合同价款包括提供本服务所需的人工、材料、运输、安全、保险、税      、

金等全部费用。合同有效期内不作调整。

1.3如果在履行合同过程中适用的税收发生变化,如税率的增减、增加或废      ‘∶

除税种或现行规定的解释和使用的变更,都不再对合同价格进行调整、增加或减      J

少。本合同涉及的发票均需按付款时的增值税税率开具,该税费己包含在合同价

款中。                                      ∶

2.价款支付

本合同预付款 70%,合同签订后 15日 内支付。全年服务内容全部完成后支

付剩余合同价款。                                  ,
如乙方的账户信息错误或发生变更 ,须书面通知甲方 ,否则一切后果由乙方      ‘

承担。                                      讠

第六条 甲方权力与义务

1.代表和维护产权人及使用人的合法权益 ;

2,不得干涉乙方依法或依本合同规定内容所进行的服务活动 ;

3.审 定乙方编制的服务方案 ;

4.检查监督乙方服务工作的实施及制度的执行情况 ;

5.法规、政策规定由甲方承担的其他责任。

第七条 乙方杈力与义务

1.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招标文件的规定及本公司的实际情况,完成本合同

服务内容 ;

2.委派有相关资质的人员履行本合同;

3.按照甲方要求开展服务活动,但不得侵害甲方及他人的合法权益,不得利

用提供服务的便利获取不当利益 ;

4.不得擅自占用和改变公用设施的功能 ;

5.乙方不得擅自部分或全部转让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



6.法规、政策规定由乙方承担的其他责任。

第八条 合同的变更和终止

1.本合同内容如需变更或补充,应经甲乙双方协商,共同签署书面补充协

议。该协议将作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合 同的解除

2.1如 甲方和乙方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

2.2乙方在履约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扣除相应违约金外,甲方有      ¨

权书面通知乙方解除本合同并扣除履约保证金:                     
硼

(1)未经同意进行转包或分包的;                        ,
(2)有欺诈行为的 (以谎报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来影响对方当事人在      i

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的行为);

(3)乙方服务不符合甲方要求并严重影响甲方正常运行的;

(4)乙方未能履行本合同约定的其他主要义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      J

未履行的,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

2.3发生第 8.2.2款约定的违约情形,甲方选择解除合同的,应在合理期间
下
°

内提前向乙方发出合同解除通知书。                          -

第九条 诚实信用                               `
乙方应诚实信用,严格按照谈判文件要求和承诺履行合同,不向甲方进行商      曳

业贿赂或者提供不正当利益。                             ′

钾

第十条 保密

1.除非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对方当事人的书面同意,任何一方均应保证不向任

何第三方提供或披露有关合同的或者履行合同过程中知悉的对方当事人任何未

公开的信息和资料,包括但不限于技术资料、商业秘密、商业信息和个人信息等。

2.未经另一方的同意披露本合同保密信息的,由此产生的责任由披露方承担 ,

造成对方损失的,由披露方予以赔偿。

第十一条 不可抗力

1.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事件而影响其履行合同义务时,可 以免除或部分免

除由此造成的逾期等违约责任。

2.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应及时将不可抗力事件的

具体情况书面通知另一方,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并在不可抗力事件发

生后 15日 内提供相关证明。



第十二条 争议的解决

1.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如双方

不能协商解决的,任何一方均可向常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裁决是终局的 ,

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

2.在仲裁期间,除有争议条款外,其他条款继续有效,乙方不得以解决争议

为由拒绝履行本协议中没有争议的其他条款。

第十三条 合同生效及其他

1.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盖章后生效。

2.本合同一式肆份,甲方贰份、乙方二份。

第十八条 合同附件

1.本合同包括个附件。

2.上述附件是本合同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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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 :

单位名称

单位地

法 人

电话 :

开户银

帐号 :

乙 方 :

单位名称 (

单位地

法人或

电话 :

开户银彳

帐号 :

鉴证方 (公章 )

住所地:天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

本合同由甲乙双方于

城市排水有限公司

11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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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有限公司

号楼

页载明的时间于  常州市天宁区  签订。

E,L⒉f· o。 Q9￡刂以J冫



全媒体宣传服务投放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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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名称 内容说明 数量

电视宣传

在 《常州新闻》栏 目中加大对市排水管理处的宣传报道,结

合中央、省、市精神在基层的贯彻落实进行主题策划报道 ,

展示市排水管理处在重点工程、智慧排水、生态治理、知识

科普、团队建设等各方面工作,双周一期。

26期

9
乙 图文综述

“
常州发布

”
公众号图文综述特稿,介绍常州排水多项工作

全国领先实践经验 ;

1篇

0
0 短视频

刍

发布
”
懒 号雕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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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条

4 对外宣传
积极向央视、央广、

示常州排水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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